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93）

內幕消息

建議認購股份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

則）發出本公告。

建議認購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本公司與國際金融公司已簽立條款書，據此，本公司與國際金融

公司正討論由國際金融公司認購本公司股份，投資總額最高達 (a)（倘訂約方釐定之每股認

購價高於 11.00港元且定為或低於 11.15港元）132百萬港元，或 (b)（倘每股認購價定為或低於

11.0港元）155百萬港元。

建議認購須經達成多項條件後方可作實，包括經國際金融公司及本公司各自之管理層及董

事會批准，以及就具約束力文件達成協議。

條款書並不具法律約束力，而待本公司及國際金融公司各自之董事會批准後，訂約方將會

就建議認購真誠磋商確實協議。倘訂約方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前未有訂立任何確實協

議，建議認購將告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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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認購之理由

本公司主要從事智能電力、水、燃氣及熱計量儀表以及智能配電設備的開發、製造及銷

售；提供智能計量解決方案、智能配用電解決方案及能源效益解決方案服務。

國際金融公司為廣泛覆蓋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性機構，本公司已持續作為其整體海外業務拓

展策略的一部分。董事認為，建議認購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由於建議認購須待取得國際金融公司內部批准後方可作實，且建議認購的詳細條款仍有待

落實，建議認購不一定會落實。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

事。

國際金融公司之背景

國際金融公司為世界銀行集團成員，是全球最大的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的發展機

構。國際金融公司成立於一九五六年，由184個成員國擁有，其政策由成員國共同決定。國

際金融公司在100多個發展中國家開展工作，讓新興市場的企業和金融機構能夠創造就業、

創造稅收、改善企業治理和環境績效，並為當地社區作出貢獻。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金融公司」 指 國際金融公司，世界銀行集團成員；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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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及台灣；

「建議認購」 指 國際金融公司建議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已發行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威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吉為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四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包括吉為先生、曹朝輝女士、曾辛先生、鄭小平女士、王學信

先生及李鴻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吉喆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吳金明先生、潘垣先生、程時杰

先生及陳昌達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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